
财税法制

财税执罚：

先弄懂“操作规程”
—— 由几起财政行政案件引发的思考

李绍刚  徐国乔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的确立，标

志着行政机关的活动将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司法

监督和行政监督。这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

使职权，促进行政机关高效与廉洁，防止和纠正

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

复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财政系统发生了

多起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在这些案件的形成

和处理过程中，暴露出财税机关在执罚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行政执罚不当  官司不胜反败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官民互讼，官不能倚

势诉人，必须依法办事。下面几例发生在财税系

统的行政案件，充分说明了财税系统加强法制

建设的重要性。

案例一：1990 年 11 月 13 日，某县财税检

查站工作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个体工商户程某

所运 700斤云耳的完税证已盖过该站的查验公

章（即已使用过）。程某称这批货是其舅王某的，

运到外地未卖，因不懂手续没有向检查站报告。

财税人员要程某或者补税，或者重新办手续。程

某同意补税，遂以 112 斤云耳作抵押，检查站限

其于 11 月 20 日前到站结算。在填写税票时，应

程某的请求，产品税纳税人填写程某，特产税纳

税人填写王某。直至 11 月 26 日，仍未见程某、

王某来结算纳税，检查站便报该县税务局批准，

将抵押的云耳拍卖，共得款 1 180 元。扣除产品

税 374.50 元，特产税 784 元，余 21.50 元由县

税务局作滞纳金处理。王某不服，于 12 月 2 日

分别向县税务局、财政局申请复议。县税务局发

出公函，财政局以便函形式作出复议决定书，决

定维持原处理决定。王某仍不服，遂向该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县财政局在未弄

清云耳纳税人的情况下，就作出处理决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县财政局在接到王某的复议申

请后，自行作出复议决定，超越复议权限。因此，

判决撤销县财政局的复议决定，并重新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

案例二：某镇某村农民王某从 1987 年至

1990 年，以村里少分其责任田为由，拒交农业

税共计 221.20 元。1991 年 5 月，镇政府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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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再次催促王某缴纳农业税时，与王某发生争

执并受到王某及其亲属的围攻谩骂。于是工作

人员将王某等 6 人带到镇指导站办了 3天学习

班，追缴了王某的欠税款并处以罚款。王某不

服，起诉镇政府侵犯其人身权，经过调解，镇政

府承认了越权和其他违法行为的错误，退回罚

款，王某自动撤诉。

事后，市财政局调查认为，王某拖欠、抗交

农业税事实成立，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必须依法

予以严肃处理。但从财政法规和其他财政规章

中，却找不到一条适当的处罚依据。经反复研究

和请示上级部门后，市财政局于 9 月 28 日按照

《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决定对王某所欠税

款按 日 加收 5‰的 滞纳金，并处以 抗 税额

221.20 元 2 倍的罚款，共计 1 209.60 元；责令

其写出检讨 1 000 份在全市张贴。王某对处罚

决定不服，在交清滞纳金和罚款后，即以处罚决

定违背客观事实和运用法律不当为由，向地区

财政局申请复议。

地区财政局经过审理，认为对王某的违法

行为比照《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予以处罚，

适 用法律不当。在地区财政局的主持下，某市财

政局与王某达成协议：市财政局退回滞纳金和

罚款，王某撤回复议申请，就其违法行为写出检

讨书 1 000 份在全市张贴。

案例三：1991 年 10 月，某乡财政所在进行

农税检查时发现，自 1987 年以来，该乡退休干

部王某之妻所承包的责任田 4 年未缴纳农业

税，计 230 元。据此，乡财政所比照《税收征收管

理暂行条例》，对王某处以未交农业税 2 倍的罚

款，并加收滞纳金 1 209.76 元。王某对处罚决

定不服，于 10 月 25 日向县财政局递交了复议

申请书，认为乡财政所的处罚无理，要求退还罚

款和补缴的税款。县财政局经审理后认为，申请

人 4 年未交农业税的事实存在，其行为属于抗

税，但乡财政所比照《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予以处罚，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根据有关规定，

县财政局于 11 月 10 日作出复议决定：撤销原

处罚决定，责令王某补缴所欠农业税 230 元，并

写出检讨 1 000 份在全县张贴。王某履行了复

议决定。

既要有理有据  还要符合法律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必须

符合下列条件，人民法院或行政机关才能判决

或决定维持：（1）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2）事实清楚，证据确凿；（3）符合法定权

限和法定程序。上述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

可。在上述三个案件的处理以及复议过程中，财

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定事实

错误或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如案例一中，

县财政局在未弄清纳税人究竟是谁这个基本问

题之前，就匆匆下达了处理决定。财税检查站不

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检查站工作人员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即是县财政局本身的行为。而县财

政局对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并作出复

议决定，显然违反了行政复议的法定程序。而

且，县财政局以便函形式作出复议决定亦是不

妥当的。二是财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

法，执法不严肃，侵害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案例二中，在发生缴纳税款的争议后，镇政

府及其工作人员将王某等 6 人带到镇指导站，

集中办了 3天学习班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某

市财政局以《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对

王某作出处罚决定，其本身就违反了此条例不

适用于农业税征收的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以

达成协议的方式互相妥协，了结争议，也明显违

背了行政复议不适用调解这一基本原则。案例

二、三中，财政机关责令管理相对人写出检讨书

在市、县范围内张贴更是于法无据，法外用罚。

三是一些财政机关工作人员素质不高，影响了

行政执法的质量。如案例一中，云耳的纳税人要

么是王某，要么是程某，但财税人员却将两人均

列为纳税人，从而埋下了败诉的根子。案例三

中，尽管县财政局的复议决定得到了履行，但由

于没有弄清基本的事实，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

问题。此外，立法滞后，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具

体操作性不强，也是造成复议过程中行政行为

失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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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财税法规  强化法律意识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作为重要的法律制

度，不仅是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审理、复议行政

案件的“操作规程”，而且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

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工具。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日臻健全和完善，全民法

律意识的增强，对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针对上述财政行政案件中存在的问

题，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提高

执法水平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首先，要加快财政立法步伐，完善财政法规

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法制工作

被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财政立法工作取得

了重大进展，制定了一大批重要的财政法规。但

是，在加快财政改革步伐，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现行财政法规的许

多内容已不完全符合实际，许多重要的财政法

规尚未制定出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财政

法规体系。因此，应大力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加

快立法步伐，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法”为核心的

科学的财政法规体系，规范财政工作的基本原

则、制度、职责和任务等等；建立和完善国家预

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国债、财务、会计以及

财政监督等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

实施细则，统一完善执法标准，以保证财政工作

的顺利进行，维护正常的财政秩序。

其次，大力加强财政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

努力提高全社会的财政法制意识。深入开展财

政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不断强化财政法制

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财政管理法制化的基础。

目前，财政“二五”普法工作已进入了重要阶段，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领导，抓住有利时机，采取

各种有效形式，如报刊、广播、影视、演讲、研讨

会、知识竞赛等，深入进行财政法制的宣传教育

工作，使全社会能够了解财政法规的主要内容，

使全社会都能够理解和支持财政工作，逐渐树

立和增强全社会依法理财的观念，各级财政机

关工作人员更应带头学习法律，掌握、熟悉财政

法规，只有知法、懂法，才能真正做到守法、用

法，依法行政。

第三，提高财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执

法水平。财政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许

多具体行政行为都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

着广泛、密切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其切身

利益。财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稍

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行政争议，并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后果。上述案例充分说明，引起财政机关

“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机关的一些工

作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偏低，影响了依法行政，

给财政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故此，提高财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应纳入财

政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加强对财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素质和执法水准，减

少、避免执法的随意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进一步加强财政法规的监督检查，建

立、健全各项有关的制度。财政法规的监督检

查，对于保证各项财政法规的顺利施行，维护正

常的财政秩序，保障财政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财政法规的监督

检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立了相应的制

度，如财政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地方财政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等。但在实际工作

中，财政法规的监督检查依然是财政法制工作

中较为薄弱的一环。所以，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和总结财政法规存在的

问题，纠正行政工作中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

行为，搞好财政法制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建立、

健全从立法、执法到监督检查的一整套的规章

制度，使财政立法、执法和监督检查逐步实现制

度化、程序化。

（责任编辑  江正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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